附件2

县人民政府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罗县城镇供水节水管理规定》的通知（平政规发〔2022〕5号）

1.删除原文第三十三条“用水单位或个人最高用水量连续2个月小于水表额定流量时，供水企业应予及时调整水表口径，其费用由用水单位或个人承担；用水单位或个人拒绝调整的，按照水表额定流量、24小时用水核收水费或限时供水。”

2.将原文第三十四条“用户安装、改装、更换、迁移供水管道及水表，应办理申请手续，对符合城镇建设规划规定的用户，供水企业应及时组织施工，所需费用由用户自行承担。各类新建建筑项目输水管道接入工程由供水企业负责组织实施，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的入网工程，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外，红线外的建设费用由供水企业承担，红线内的建设费用由各建设单位或承建单位承担。”修改为“各类新建建筑项目输水管道接入工程由供水企业负责组织实施，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的入网工程，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外，红线外的建设费用按规定由供水企业或所在地人民政府承担，红线内的建设费用由各建设单位或承建单位承担。”

3.将原文第四十三条“城镇公共供水设施，以用水单位或个人注册水表为界划分管理权限，水表进水端管道和附属设施属城镇公共供水设施，由供水企业管理、维护和维修，供水企业有权根据城镇供水需要调整和续接；注册水表及出水端管道和附属设施（含水表井）属单位或个人用水设施，由用水单位或个人管理、维护和维修，如用户无能力维修，可向供水企业申请维修，但要承担维修费用；如用户管道破损严重超过使用年限，无维修价值的，必须重新更换，用户无技术能力更换，可向供水企业提出申请，由供水企业组织施工，所需费用由用户自行承担。”修改为“城镇公共供水设施，以用水单位或个人注册水表为界划分管理权限，水表进水端管道和附属设施属城镇公共供水设施，由供水企业管理、维护和维修，供水企业有权根据城镇供水需要调整和续接；注册水表及出水端管道和附属设施属单位或个人用水设施，由用水单位或个人管理、维护和维修，如用户无能力维修，可向供水企业申请维修，但要承担维修费用；如用户管道破损严重超过使用年限，无维修价值的，必须重新更换，用户无技术能力更换，可向供水企业提出申请，由供水企业组织施工，所需费用由用户自行承担。”

4.将原文第五十六条“非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实行超计划累进加价的管理办法。使用城市供水的单位超计划用水，对超出部分应当按照县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缴纳超计划用水加价水费。超计划用水加价水费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的，由县城镇供水企业责令其限期缴纳，并按日加收超计划用水加价水费千分之五的滞纳金。拒不缴纳超计划加价水费及其滞纳金，情节严重的，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停止供水”修改为“非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实行超计划累进加价的管理办法。使用城市供水的单位超计划用水，对超出部分应当按照县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缴纳超计划用水加价水费。”

5.将原文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有前款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还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停止供水。”修改为“依据国务院《城市供水条例》之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有前款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还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停止供水。”

6.删除原文第六十七条“本规定同时适用于平罗县农村供用水管理。”

